	本欄由退稅人填寫
	 桃 園 市 政 府 地 方 稅 務 局
使 用 牌 照 稅 退 稅 申 請 書
	申請日期：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定單號碼：　  　　　　　號

	
	車     號
	理     由
	附   件
	
	

	
	
	□重複繳納
□溢繳（屬本項退稅者，請選擇其中一項並在(內打(）
□該車已於      年    月   日
□核准免稅□報廢□停駛□失竊註銷□繳銷□逕行註銷執行□繳銷重領抵繳□變更車種□吊銷牌照
□環保回收
□該車已於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吊扣牌照或扣押車輛

□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免徵滯納金
□稅額調降

□其他 :
□同意抵繳 車主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車尚未繳納且未送達之使用牌照稅本稅及罰鍰。
	(檢附附件請在□內打()
□繳稅收據

□免稅核准書

□車輛各項異動登記書

□失竊報案證明單

□吊扣(銷)執行單
□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

□填寫車主存摺帳號明確資料或以存摺帳號影本代替
□其他:
	
	

	
	年 期 別
	
	
	
	

	
	       年        期
	
	
	
	

	
	車     別
	
	
	
	

	
	
	機    車
	
	小 營 貨
	
	
	
	

	
	
	小 自 客
	
	大 自 貨
	
	
	
	

	
	
	小 營 客
	
	大 營 貨
	
	
	
	

	
	
	小 自 貨
	
	大 營 客
	
	
	
	

	
	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個人身分證字號

請准退還重溢繳稅款。車主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通訊地址：□□□-□□□           縣        鄉鎮        里          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             市        市區        村          路
□直撥退稅 :        銀行/農會/郵局           分行/分部/支局     帳號
□支票退稅 : 支票以掛號/雙掛號寄送至通訊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本欄由稽徵機關填寫           使用牌照稅退稅核定單
	登錄年度
	劃解編號
	流水號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管理

代號
	縣市
	稽徵

單位
	鄉鎮區市　別
	稅目別
	細稅
	年期別
	資料號碼
	檢查號
	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

	
	
	
	
	
	
	年
	期
	使用牌照號碼
	
	

	
	
	
	
	
	
	2
	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核退

金額
	本稅
	雜項代號戶名
	合計（元）

	
	
	Z
	滯納金
	Y
	滯納利息
	A
	保證金
	
	
	O
	行政救濟

加計利息
	X
	利息加徵（減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原稅款開徵期間
	原稅款繳納日期
	退稅年度（(）
	退稅原因（(）
	退稅年度說明

	   年  月  日至

   年  月  日止
	　 年　月　日
	0.

本年度

	1.

以前

年度
	2.

以前各年度
	1.

核定

退稅
	2.

重繳


	3.

溢繳


	4.

行政

救濟
	5.

獎勵

減免
	6.

更正

退稅
	7.

其他
	A
保證金
	本年度：本年度開徵，本年度繳納。以前年度：以前年度開徵，本年度繳納。以前各年度：以前各年度開徵，以前各年度繳納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第三層決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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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三層決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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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GE  

